
整建維護法令說明會

執行單位：社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合發展協會

法令如有修訂依政府主管機關發布為準。113年第1版
(版本日期:113年3月8日)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都市更新整建維護輔導及協助政策推廣委辦案

協會網站簡報下載

第1版增修訂要點
● 因應112.12.25「公告113年度臺北市協助老舊建築物更新增設電梯補助受理

申請事宜」，增加位於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建或維策略地區之申請案，電梯補助
額度得提高至核准總工程經費80%，上限金額為480萬元。

● 因應113.02.23 修正「臺北市協助老舊建築物增設電梯補助作業規範」發布名
稱及第三點、第七點、第九點、第十點，放寬補助申請人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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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拆除更新單元內原有建築物，重新建築，
住戶安置，改進公共設施，並得變更土地使
用性質或使用密度。

指改建、修建更新單元內建築物或充實其設
備，並改進公共設施。

指加強更新單元內土地使用及建築管理，改
進公共設施，以保持其良好狀況。

都市更新基本觀念 – 何謂都市更新

跟拆除重建一
樣，整建或維
護都是都市更
新的方式。

2

都更
定義

為促進都市土地有計畫之再開發利用，復甦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
增進公共利益，特制定本條例。【都市更新條例 第1條】

都更
目的

係指依本條例所定程序，在都市計畫範圍內，實施重建、整建或維護
措施。【都市更新條例 第3條】

處理
方式

三大都更處理方式＝重建＋整建＋維護 【都市更新條例 第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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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建維護可以改善……
 依據建築物之生命週期而言，使用性能將隨著時間而下降。

 相較都市更新重建之路遙無期，如實施整建維護，可使建築物在使用

期間維持趨於初期性能的效果，相較於無整建維護者， 生命週期會相
對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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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整建維護，還可以都更重建嗎？

可以喔!但須要5年後才可以拆除重建!

(依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建維護實施辦法第11條、臺北市

協助老舊建築物更新增設電梯補助作業規範第11條、

臺北市協助老舊建築物修繕補助作業規範第10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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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來進行整建維護？

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 第８條

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建維護實施辦法 第３條

臺北市政府為實施本市都市更新整

建維護事業，得另訂定臺北市都

市更新整建維護實施辦法。

都市更新事業以整建或維護方式

辦理者，其實施者應符合都市更

新條例第3條第6款【機關、機構

或團體】及第26條規定。

更新團體(都市更新會) 

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都市更新事業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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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整建維護補助機制
補助上限 申請條件補 助 項 目

三
項
皆
須
符
合

總工程經費

一般地區
上限 萬

策略地區
上限 萬

市府公告
無金額上限

一般地區

總工程經費

或
一樓法空建物配
合拆除修繕美化

上限 萬

總工程經費

上限 萬

都更
程序

A套餐

外牆
拉皮

結構
補強

增設
電梯

B套餐

增設
電梯

僅 限 六 樓 以 下

C套餐

外牆
拉皮

結構
補強

簡易
程序

僅 限 六 樓 以 下

簡易
程序

策略地區

總工程經費

上限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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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維得來速套餐ABC補助
補助方案 適用程序 適合類型 補助金額

(占總工程經費比例、金額上限)
QR code

套餐Ａ

都市更新
整建維護

都更程序

1.高樓層建築物整體
修 繕 、 施 工 費 用
高者。

2.補助項目：增建電
梯 、 外 牆 修 繕 、
結構補強。

一般地區 50%、1,200萬元

都市更新整建維
護補助申請專區

策略地區 75%、1,500萬元

公辦整維 90%、無金額限制

套餐Ｂ

老舊建築
物更新增
設電梯補

助

簡易程序
６樓以下無電梯之
集合住宅、公寓。

一般地區

50%

300萬元

老舊公寓增設電
梯補助申請專區

60%
一樓法空建物配
合拆除修繕美化

策略地區 80%、480萬元

整宅及山限區 80%、無金額限制

套餐Ｃ

老舊建築
物修繕補

助

簡易程序
６樓
以下
建物

外牆修繕
一般地區 50%、400萬元

老舊建築物修繕
補助申請專區

整宅及山限區 80%、640萬元

結構補強
一般地區 50%、500萬元

整宅及山限區 80%、8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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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建維護經費補助專區－套餐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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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建或維護策略地區地圖

南港車站

松山車站台北車站

士林捷運站

劍潭捷運站

忠孝東路

市民大道

承
德
路

南機場整宅
西園路整宅

民生東路
撫遠街 整宅

水源路整宅

吳興街整宅

基隆路整宅信義路
信維 整宅

斯文里整宅

劍潭整宅

華江地區重
建範圍住宅

中市新都會

士林區
明勝里公寓

中正區建國里
君子巷公寓

松山區莊敬里
撫遠街公寓

莒光新城

雙子星大樓

華強社區人壽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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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建或維護策略地區怎麼查？

1. 🔎搜尋--臺北市都市開發審議地圖：https://www.bim.udd.gov.taipei/UDDPlanMap/?recode=1

2. 🔎搜尋--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 套餐A：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建或維護策略地區範圍/

3. 📞撥打--法令諮詢櫃台 02-2781-5696 (#3093)  由專人替你解決都更疑難雜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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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餐A：補助申請流程（都更程序）

提
送
補
助
申
請

完

工

備

查

公
告
更
新
地
區

事
業
計
畫
審
查

事
業
計
畫
核
定

請

照

施

工

公
展
、
公
聽
會

聽

證

內

部

初

審

事
業
計
畫
報
核

審

議

會

審

議

核

准

補

助

自

辦

公

聽

會

依都市更新條例及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建維護實施辦法
相關規定辦理

申請階段 事業計畫階段 施工階段

一般整建維護循都市更新審議程序耗時冗長歷時約3～5年

公
告
補
助
方
案

一

般

地

區

單
元
劃
定
申
請

內

部

初

審

核
准
更
新
單
元

６個月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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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餐A：都市更新整建維護經費補助流程圖 (1/2)
本府公告受理申請

擬具都市更新整建維護申請補
助計畫書

本府公告更新地區

文件審查

一般地區

提送自劃
整維更新單元申請書

核准
更新單元

整建維護事業計
畫報核

公告公開展覽
公聽會

文件審查

審議會
同意核准補

助

公告核准補助

駁回
不同意補助

未經本府劃定或變更應實施更新地區，申請
人申請自行劃定整建或維護都市更新單元，
應於本府審核通過後，六個月內擬具都市更
新事業計畫報核，逾期未報核者，應依規定
重新辦理申請。(整維實施辦法第4條第2項)

舉辦公聽會，擬具事業概要，連同公聽會紀錄、相
關文件(更新事業計畫書圖)，向本府申請審議。
(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1項)
其同意比率已達第37條規定者，得免擬具事業概要
，逕行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辦理。
(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2項)

機關審議前，應於各區公所公開展覽30日，並舉行
公聽會。
(都市更新條例第32條第2、3項)
實施者已取得更新單元內全體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
建築物所有權人之同意者，於擬訂或變更都市更新
事業計畫時，得免舉辦公開展覽及公聽會。
(都市更新條例第32條第5項)

實施者依本辦法申請經費補助時，應依附表所列補
助項目擬具都市更新整建維護申請補助計畫書，於
公告申請期間內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整維實施辦法第6條第1項)

依前條規定申請經費補助，應經臺北市都市更新及
爭議處理審議會視當年年度計畫補助額度及個案對
於居住環境改善及城市美學之貢獻度進行審議，並
由本府核准補助項目及額度。
經本府劃定或變更應實施更新地區，實施者申請前
條經費補助獲准者，應於本府公告核准補助項目及
額度之日起6個月內，依都市更新條例規定取得同
意比率並擬具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申請本府核定。
(整維實施辦法第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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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餐A：都市更新整建維護經費補助流程圖 (2/2)

幹事會

聽證

審議會

核定發布實施

申請建築執照後施工

更新事業完成
成果備查

第一期撥款:核定後六十日內檢具相關書件
、統一發票(收據)或合格之原始憑證，申請
撥付補助經費百分之三十。
(整維實施辦法第8條第1項第1款)

第二期撥款:取得相關建築許可後一百八十
日內，應出具領據，並檢附申請書、相關建
築許可影本、統一發票(收據)或合格之原始
憑證，申請核撥補助經費百分之二十。
(整維實施辦法第8條第1項第2款)

第三期撥款:於工程竣工並查驗通過後六十
日內，應出具領據，並檢附申請書、竣工書
圖、更新成果報告、統一發票（收據）或合
格之原始憑證，申請核撥剩餘補助經費。
(整維實施辦法第8條第1項第3款)

機關核定發布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前，除
以整建或維護方式處理，經更新單元內全體
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外，應舉行
聽證。(都市更新條例第33條第1項第2款)

經大會審議通過後，3個月內應檢具修正後
計畫書圖送都市發展局辦理報府核定，逾期
應再重新提會審議。
(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13條第1項)

受本辦法補助之建物，不得於本府第三期補
助款核准函送達之日起5年內任意變更整建
或維護項目，並應於住戶規約中載明及於日
後產權移轉時列入交代。
(整維實施辦法第11條)

《注意》

臺北市都市更新案整建維護實施辦
法第十一條：受本辦法補助之建物
，不得於第三期補助款核准函送達
之日起五年內任意變更整建或維護
項目，並應於住戶規約中載明及於
日後產權移轉時列入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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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餐A：推動案例介紹
95年迄今：事業計畫核定32案，完工結案32案，總核准補助金額1.62億元

資料統計至113.03.04

台北都更解壓說 台北都更解壓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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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餐A：補助項目內容
類別 評估指標 補助項目 備註

建築物
外部

公共安全
1.防火間隔或社區道路綠美化工程。 申請騎樓整平補助項目時，至少以一完

整街廓( 路段)為原則。2.騎樓整平或門廊修繕工程。

環境景觀

1.無遮簷人行道植栽綠美化工程。

2.無遮簷人行道舖面工程。

3.無遮簷人行道街道家具設施。

其他
經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理審議會審議通過
並經本府核定者。

建築物本
體及內部

公共安全

1.供公眾使用之防火避難設施或消防設備。

2.供公眾使用之無障礙設施。

3.耐震結構補強工程。

環境景觀

1.公共走道或樓梯修繕工程。

建築物外部門窗修繕工程，至少以一幢
建築物為原則。

2.通往室外之通路或門廳修繕工程。

3.陽臺或露臺綠美化工程。

4.屋頂平臺綠美化工程。

5.建築物立面修繕工程(含廣告招牌、外牆清洗、
鐵窗拆除等工程)。

6.建築物外部門窗修繕工程。

7.舊有違章建築拆除工程。

其他
經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理審議會審議通過
並經本府核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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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餐B

電梯簡易

補助

套餐C

老宅簡易

修繕補助

104年全國首創

107年全國首創

 流程簡化

 免都更程序

 快速審查

取
得
使
照

請
款

施
工

核
准
補
助

小
組
複
審

書
面
初
審

公
告
受
理

申
請
補
助

約3個月（套餐B約2個月）

套餐B、C：補助申請流程（簡易程序）

歷時約1.5年

先
取
得
建
築
許
可

套
餐
B
免
複
審



社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合發展協會 | 113年第1版

17

套餐B：臺北市協助老舊建築物增設電梯
申請補助流程

申請書審查

3│更新處

送件申請

2│申請人

4-1│都發局4│都發局

公告受理補助

1│更新處

7│更新處

取得電梯
使用許可

5-1│申請人完工

5│申請人

請領補助款

6│申請人

審查不通過或
屆期不補正、
補正不全者。

逾期未取得使用許可、
未申請補助款或屆期
未補正、補正不全者。

8-1│都發局

取得增設電梯相
關建築許可文件

2-1│申請人

核准補助

申請文件不合規定但屬
得補正者，補正以二次
為限，第一次補正期間
以30日為限，第二次以

14日為限。

應於補助核准函送達之
日起一年內向都發局申
請電梯使用許可，並於
取得該許可後三個月內
檢送下列文件向更新處
申請撥款。未能於期限
內辦理者，得敘明理由
申請展期二次，每次以
三個月為限。

請款文件不合規定但屬
得補正者，補正以二次
為限，第一次補正期間
以30日為限，第二次以

14日為限。

撥款、結案

8│更新處

請款書審查

駁回

喪失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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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舊建築物增設昇降設備之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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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層樓以下建築物增設昇降機法令規範

修正「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55條
《 110年7月19日 內政部台內營字第1000800800號令》

為因應高齡化社會及行動不便者對於102年1月1日前申請建造執照，並於興建完成
後領得使用執照之五層以下建築物，有增設昇降機之需求，得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不計入建築面積及各層樓地板面積。

1. 昇降機間及昇降機道於各層面積不得超過

十二平方公尺。

2. 昇降機道面積不得超過六平方公尺。

二、不受鄰棟間隔、前院、後院及開口距離有關

規定之限制。

三、增設昇降機所需增加之屋頂突出物，其高度

應依第一條第九款第一目規定設置。

但投影面積不計入同目屋頂突出物水平投影面積之和。

小提醒：1.增建昇降設備＜12平方公尺……申請〝雜項執照〞。
2.增建昇降設備 ≧ 12平方公尺……申請〝建照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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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住宅用途建築物各樓層樓梯間均設有緊急照明設備，且地上二層以上各樓層均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備或依住宅用火災警報

器設置辦法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並符合下列各目情形之一者，其直通樓
梯於避難層開向屋外之出入口寬度得減為七十五公分以上，不受本編第
九十條第二款規定寬度之限制：

（一）地面層以上每樓層居室樓地板面積

小於二百平方公尺。

（二）依本編第九十六條規定設置安全梯。

（三）樓梯牆面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

且各戶面向樓梯之開口裝設具有一小

時以上防火時效及半小時以上阻熱性

且具有遮煙性能之防火門窗。

五層樓以下建築物增設昇降機法令規範

建築技術規則第90條規定：

直通樓梯於避難層開向屋外之出入口，寬度不

得小於一‧二公尺，高度不得小於一‧八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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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增設電梯車廂尺寸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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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設昇降機申請執照之權利文件
22

建築物於共有土地增設昇降機應檢附土地及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作業規定
《 110年4月28日 內政部台內營字第1100805873號令》

一、同一使用執照之建築基地，且已完成地籍分割者，其各棟建築物各自獨立互不
影響，得以各棟建築物分別辦理。

二、於五層以下之公寓大廈申請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其土地權利證明文件：

1. 應以共有人過半數(＞1/2)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1/2)之同意行之。

2. 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 (＞2/3)者，其人數不予計算。

三、於建築物共有部分增設昇降機，涉及申請變更使用執照者，其建築物權利證明
文件：

1. 應以該共有部分之共有人過半數(＞1/2)，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1/2)
同意行之。

2. 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 者(＞2/3) ，其人數不予計算。

四、於建築物專有部分增設昇降機，涉及申請變更使用執照者，其建築物權利證明
文件：

1. 應以登記為專有部分之樓梯間全體所有權人過半數(＞1/2)，及該樓梯間專
有部分總面積過半數(＞1/2)之同意行之。

2. 但超過該樓梯間專有部分總面積三分之二 者(＞2/3)，其人數不予計算。



社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合發展協會 | 113年第1版

23

確定有加裝電梯的空間條件後，接下來要
怎麼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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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設電梯補助申請人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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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設電梯補助申請人資格
臺北市協助老舊建築物增設電梯補助作業規範

三、依本作業規範申請補助者，其申請人應為公寓大廈管理

條例所定之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管理負責人或施工範

圍內建築物區分所有權人選定之代表人一人（以下簡稱

選定代表人）。

七、申請人應於本府公告之受理期間內檢附下列文件，向臺

北市都市更新處（以下簡稱更新處）提出申請：

（一）申請書。

（二）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以下簡稱都發局）核發

之增設電梯相關建築許可（含圖書文件）影本。

（三）可自行排除違建及施工阻礙切結書。

（四）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備證明文件及區分所有權人

會議決議辦理申請電梯補助之紀錄。

（五）施工範圍廠商報價單。

（六）建築物曾獲核准補助相關專案名稱及補助金額之

文件。

（七）其他經更新處指定之文件。

以選定代表人為申請人者，前項第四款文件免檢附，

應以施工範圍內建築物之區分所有權人過半數及其應有

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委託書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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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梯簡易補助的申請資格與補助條件

300萬

每棟建築物最高補助一座電梯：

位於一般地區，每座電梯補助金額以300萬為上限（≦總工程經費50% 或 60%)

位於策略地區，每座電梯補助金額以480萬為上限（≦總工程經費80%)

《注意》
增設電梯補助額度，
以不超過核准總工程
經費50%為原則，但
配合增設電梯興建拆
除法定空地建物進行
修繕及整體美化者，
得提高至60%，但為
符合政府採購法第四
條規定，應依政府採
購法相關規定辦理。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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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一定要100%同意才能增設電梯？

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備證明文件及區權會決議
和自行排除違建及施工阻礙切結書

施工範圍內建築物之區分所有權人過半
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委託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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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費用組成：規劃設計、假設工程、基礎工程、泥作工程、鋼構及外牆工程、水電工程
、電梯主體工程等。

※本預估費用僅供參考，依實際施作建材及廠商報價為準。

※住戶應分攤增設電梯費用，依住戶協議辦理之。

公寓增設電梯價格預估
規格大小

所需留設
車廂空間

最小應留設
昇降路尺寸

昇降電梯示意圖 預估工程費

3人座 90㎝×120㎝ 150㎝×150㎝

500萬

至

850萬

6人座 100㎝×120㎝ 160㎝×170㎝

8人座
(無障礙需求)

150㎝×150㎝ 21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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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餐B：公寓增設電梯補助項目內容
補助項目 項目內容

補助項目

規劃設計費用

1.建築設計費(含結構設計、水電設計)

2.各類圖說簽證費(含各類報告書製作、專業技師簽證)

3.建築許可申請費(含使用許可)

4.工程監造費

基礎工程費用

（直接工程）

1.假設工程

2.拆除工程(含施工障礙物整理)

3.昇降機道與昇降機間基礎及土方工程

4.各層入口外牆切割工程

5.昇降機道與昇降機間主體結構及樓層接板工程

6.昇降機道與昇降機間外牆工程

7.昇降機間裝修工程(含門窗、燈光)

8.機電工程

9.外部管線整理

10.其他因配合整體工程完整性之必要工程項目

基礎工程費用

（間接工程）

1.各項政府規費

2.管理費及利潤

3.勞工安全衛生費

4.營造綜合保險費。

5.營業稅

電梯設備與安裝費用

1.電梯設備費

2.昇降機道出入口具有遮煙性能之防火設備費

3.其他因法規要求而須裝設之設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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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增設電梯申請流程

01 02 03 04 05

現場勘查 意願調查 委託辦理 申請執照 執照核准

10 09 08 07 06

核撥補助款 請領補助款 取得使用許可 核准補助
申請補助
申報開工

應於補助核准函送達之日起一年內取得都發局核發之電梯使用許可，並
於取得該許可後三個月內向都更處請領補助款。(未能於期限內辦理者得
敘明理由申請展期二次，每次以三個月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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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餐B：推動案例介紹
104年迄今：申請85案，撤案13案，審查中1案，總核准補助金額1.3億元

(完工結案42案、施工中29案)

電梯加碼辦電梯加碼辦

資料統計至113.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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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舊公寓增設電梯案例－室內型

 足夠室內空間

現況圖 竣工後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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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舊公寓增設電梯案例－外掛型

現況圖

 足夠法定空地

 五層以下建築物增設昇降機者，不
計入建築面積及各層樓地板面積，
且各層面積小於12m2

(建築技術規則第55條)

更新前

更新後竣工後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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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舊公寓加裝電梯常見問題

一樓違建

頂樓違建

陽台外推

※增設電梯之困境如下：

1. 一樓不同意。

2. 基地無空間增建電梯。

3. 一樓違章占用(如車庫、陽
台外推及頂樓違建等)，無
空間增設外掛型電梯。

4. 增建電梯雜照取得困難(如
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同意
比例難達成)。

5. 增建電梯經費分攤比例無
法達成共識。

6. 室內型電梯須打掉樓板影
響室內空間，降低增建意
願。

7. 無管委會組織，電梯後續
難維護管理(含收取管理費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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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關本市五層以下建築物增設
昇降機遭既存違建阻礙一事，
其違建處理原則，業經106年
9月14日簽奉市長核定如下。

1.依內政部104年5月26日研商
結論之程序辦理，違建戶無故
仍拒絕同意拆除，於申請人取
得昇降機建築執照後，以專案
查報拆除。

2.既有違建如經自行拆除後賸餘
部分，比照「臺北市違章建築
處理規則」第28條規定，得以
非永久性建材依原規模修復。

二、違建處理程序：

增設之電梯遭違建阻礙之處理原則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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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餐C：臺北市協助老舊建築物修繕申請
補助流程

1-1 同意報備函

6-1 竣工備查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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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餐C：老宅簡易修繕－變更使用執照

建築法 第73條《 109 年1 月15 日 華總一義字第10900003881 號》

第二項：建築物應依核定之使用類組使用，其有變更使用類組或有第九條建造行為

以外主要構造、防火區劃、防火避難設施、消防設備、停車空間及其他與

原核定使用不合之變更者，應申請變更使用執照。但建築物在一定規模以

下之使用變更，不在此限。

第三項：前項一定規模以下之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相關規定，由直轄市、縣 (市)

主管建築機關定之。

《 臺北市一定規模以下建築物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管理辦法 》

第四項：第二項建築物之使用類組、變更使用之條件及程序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

主管建築機關定之。

《 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 》



社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合發展協會 | 113年第1版

38

套餐C：老宅簡易修繕－建築物外牆變更許可申辦方式

外牆構造
開口變更

開口變更

超過0.5㎡ 變更圖說審查許可

未達0.5㎡ 免申請變更許可

結構體變更

五樓以下 變更圖說審查許可

六樓以上 申請變更使用執照

外牆飾材
修補更換

飾材更換

超過1/5變更 變更圖說審查許可

未達1/5變更 免申請變更許可

飾材更新
或修補

無涉使用執照
竣工圖說修改 免申請變更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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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餐C：老宅簡易修繕－外牆安全整新

4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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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餐C：立面修繕推動案例介紹
107年迄今：申請7案，撤案2案，完工5案，總核准補助金額1,042萬元

資料統計至113.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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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餐C：立面修繕推動案例介紹 (麗山公寓社區)

更新前 更新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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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餐C：立面修繕推動案例介紹 (麗山公寓社區)

更新前 更新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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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前

套餐C：立面修繕推動案例介紹 (恩寓公寓大廈)

更新後



社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合發展協會 | 113年第1版

44

套餐C：外牆拉皮補助項目內容
補助項目 項目內容

補助項目

規劃設計費用

1. 設計費

2. 圖說簽證費（含各類報告書製作）

3.建築許可申請費（含使用許可）

4. 工程監造費

5. 專業技師簽證費

6. 其他經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之費用

實施工程費用

1.建築物立面及屋頂突出物修繕工程

2. 老舊招牌、突出外牆面之鐵窗及違建拆除工程

3. 外掛式空調及外部管線整理美化工程

4. 樓梯間樓梯面層與結構修補及樓梯間外部窗戶修繕工程

5. 公共管線更新工程

6. 屋頂防水工程

7. 其他因配合整體工程完整性及城市美學之必要工程項目

間接工程費用

1. 管理費及利潤

2. 勞工安全衛生費

3. 營造綜合保險費

4. 空氣汙染防制費

5. 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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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牆拉皮申請流程

01 02 03 04 05

現場勘查 意願調查 委託辦理
申請變使
或建築許可

變使圖審核准
或許可備查

10 09 08 07 06

核撥補助款 請領補助款
取得使用許可
或竣工備查函

核准補助 申請補助

應於補助核准函發文次日起一年內取得使用許可，或於取得該許可後三
個月內向都更處請領補助款。(未能於期限內辦理者得敘明理由申請展期
一次，以三個月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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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餐C：老宅簡易修繕－結構安全補強

5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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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餐C：老宅簡易修繕－結構安全補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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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餐C：結構補強補助項目內容

補助項目 項目內容

補助項目

規劃設計費用

1.設計費

2.圖說簽證費（含各類報告書製作）

3.建築許可申請費（含使用許可）

4.工程監造費

5.專業技師簽證費

6.耐震能力詳細評估費

7.其他經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之費用

實施工程費用

1. 建築物之主要構造（基礎、主要樑柱、承重牆壁、樓地板及屋頂）
補強工程

2.其他因配合整體工程完整性及城市美學之必要工程項目

間接工程費用

1.管理費利潤

2.利潤

3.勞工安全衛生費

4.營造綜合保險費

5.空氣汙染防制費

6.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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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補強申請流程

01 02 03 04 05

現場勘查
意願調查

委託辦理 耐震評估 申請變使 變使圖審核准

10 09 08 07 06

核撥補助款 請領補助款 取得使用許可 核准補助 申請補助

應於補助核准函發文次日起一年內取得使用許可，或於取得該許可後三
個月內向都更處請領補助款。(未能於期限內辦理者得敘明理由申請展期
一次，以三個月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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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建維護專業建築師諮詢名冊

臺北市建築師 諮詢名冊

新北市建築師 諮詢名冊

基隆市建築師 諮詢名冊

桃園市建築師 諮詢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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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整建維護疑問可以問誰？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02）2781 -5696 分機3146、3147、3156

、3157、3158、3159、3194、3143

台北都更解壓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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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敬請指教~~


